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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9/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80_309415.htm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务院国资委清理评比达标表

彰活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国资厅发纪检[2007]20号)各厅

局，直属单位、直管协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监察部等部门关于清理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意见的通知》（国

办发〔2006〕102号）精神，根据监察部等九部门《关于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监察部等部门关于清理评比达标表彰活

动意见的通知〉的实施方案》（国纠办发〔2007〕1号），国

资委制定了《国务院国资委清理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工作实施

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国资

委清理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

办公厅转发监察部等部门关于清理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意见的

通知》（国办发〔2006〕102号，以下简称《通知》），根据

监察部等九部门《关于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监察部等部

门关于清理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意见的通知〉的实施方案》（

国纠办发〔2007〕1号），为确保2007年6月底前全面顺利完成

国资委清理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工作（以下简称清理工作），

现提出如下实施方案。 一、清理工作的原则和总体目标 按照

“谁主管、谁负责”和“全面清理、逐级负责、严格审核、

大幅减少、统一规范”的原则，全面清理、审核国资委机关

及联系行业协会和直属单位、直属事业单位组织开展的面向



本系统、基层和企业的各类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实现撤销违

规项目，合并减少可合并项目，积极发挥保留项目的作用，

减轻基层、企业、群众负担的目标，促进国资委机关改进工

作作风，推动国资委联系行业协会和直属单位、直属事业单

位规范管理，进一步改善国资监管方式，为全面规范评比达

标表彰活动奠定基础。 二、清理工作的范围 本次清理工作的

范围是：国资委机关及联系行业协会和直属单位、直属事业

单位组织开展的面向本系统、基层和企业的各类评比达标表

彰活动。其中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 （一）国资委主管的报

纸、杂志等举办的项目属于清理范围，可根据《中共中央办

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管理

办法〉的通知》（厅字[2005]6号）精神决定去留。 （二）关

于其他中央机关与国资委共同主办的项目，由国资委具体操

作的，属于清理范围。 （三）在工商部门注册的机构举办的

项目，不属于清理范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